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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大学萃英学院

化学拔尖班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一、专业简介

兰州大学作为实施“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院校之一，于 2010

年设立化学萃英班，作为化学学科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试点平台，进行化学

拔尖学生培养模式的新探索。

化学是一门满足社会需求的中心科学，它在人类探索世界奥秘的过程中提供

物质基础，并在改善人类生活、促进社会进步、保护环境、合理利用资源、开发

新能源、新材料等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各个方面起着其它学科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化学专业主要学习化学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与方法，接受科学思维和

科学实验的训练，培养具有良好科学素养，掌握化学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

技能，受到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初步训练，能在化学及其相关领域从事科学研究、

教学、应用开发和管理等工作的专门人才。

兰州大学化学学科科学研究基础雄厚，化学专业的毕业生绝大多数推荐免试

研究生和出国继续深造。化学专业培养的毕业生，以理论基础雄厚、实验动手能

力强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二、专业的人才培养定位与目标

“化学学科拔尖学生”培养的办学宗旨是因材施教，强化精英意识，营造良

好的育人和学习环境，激发学生学习潜能，激励学生努力向上，为具有良好潜力

的优秀学生提供特殊的学习和成长条件，培养学生具备扎实的化学专业理论知识、

基础知识和实验技能，为学生接触化学专业领域前沿研究成果和参与化学前沿研

究搭建平台，努力培养和造就一批化学专业的领军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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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专业的基本要求

入选本培养计划的学生，应对化学学科和科学研究具有浓厚的兴趣、基础知

识扎实、创新愿望强烈、心理素质良好、培养潜能突出，有望成长为化学学科研

究领域的领军人物，并逐步跻身国际一流科学家行列。通过个性化培养，积极开

展教学理念、模式、内容和方法的改革，让学生有自由探索的时间和空间，鼓励

学生自主学习，参加科学研究项目训练，培养科研兴趣，从而培养出具有扎实的

学科理论基础、开阔的视野、毕业后跻身国际一流科学领域科研队伍，并成长为

化学专业领域的领军人才。

四、专业的学制与学分

（一）学制：4年

（二）学分：142

完成本专业学业，并符合学校有关学位授予规定者，授予兰州大学理学学士

学位。此外，若要获得萃英学院荣誉学生证书，还需修读 12学分的课程和 4学分

的综合素质课程。

五、课程体系结构与学时学分分配

表 1 课程体系结构与学时学分分配总表

课程类别 课程性质 学分 占总学分比例 学时

公共基础课程 必修 28 17.7% 486

专业核心课程 必修 62.5 39.6% 1458

专业必修课程 必修 21.5 13.6% 252

专业选修课程 选修 20 12.6% 360

通识课程 选修 10 6.3% 180

荣誉课程
选修 12

10.1%
选修 4

合 计 158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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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公共基础课程学时学分分配表

序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学期

1

必

修

课

军事训练与军事理论 4 三周 1

2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3 54 1

3 中国近代史纲要 3 54 2

4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3 54 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4 72 4

5 形势与政策 1 1-4

6 高级英语 4 72 3-4

7
体育 4 144 1-4

职业生涯规划 2 36 1或 2

合 计 28 486

表 3 专业核心课程

序号 课 程 名 称 学分 学时 开课学期

1 高等数学 8 72+72 1, 2

2 普通物理 6 54+54 2, 3

3 普通物理实验（力热、电磁） 2 36+36 3,4

4 无机化学 6 72+36 1, 2

5 无机及分析化学实验（一） 4 144 1

6 分析化学（一） 3 54 1

7 无机及分析化学实验（二） 3 108 2

8 有机化学 6 72+36 2, 3

9 有机化学实验 3.5 126 3

10 物理化学 6 72+36 3, 4

11 物理化学实验 3 108 4, 5

12 分析化学（二） 3 54 4

13 仪器分析实验 2 72 5

14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3 54 4

15 高分子基础实验 1 36 5

16 结构化学 3 54 5

合计 62.5 1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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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专业必修课程

序号 课 程 名 称 学分 学时 开课学期

1 化学安全 0.5 18 1

2 线性代数 3 54 3

3 科技论文写作与交流 2 36 3

4 化学信息学 2 36 4

5 化学生物学 2 36 5

6 近代化学前沿 1 36 5

7 化学研讨课 2 36 6

8 科研训练 2 7

9 创新实践 1 7

10 毕业论文 6 7, 8

合计 21.5 252

科研训练和创新实践学分计算办法：

1. 科研训练

作为项目负责人完成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行动计划项目、䇹政基金项目计

3学分，作为项目负责人完成兰州大学萃英学生创新基金项目、兰州大学大学生

创新创业行动计划项目计 2学分。

2. 创新实践

(1) 获得国家级大学生专业大赛特等奖每人计 4学分、一等奖每人计 3学分、

二等奖每人计 2学分（若大赛未设特等奖，一等奖每人计 4学分、二等奖每人计

3学分，三等奖每人计 2学分）。获得甘肃省大学生化学类专业大赛特等奖每人计

3学分、一等奖每人计 2学分，二等奖每人计 1学分。兰州大学化学类专业大赛

一等奖计 1学分。获得国际大学生专业性比赛奖项的学分转换参照本办法认定。

(2) 参加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创青

春”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等大赛，

获国家级金奖每人计 6学分，银奖每人计 5学分，铜奖每人计 4学分；在以上大

赛中获省级金奖每人计 4学分，银奖每人计 3学分，铜奖每人计 2学分。获得兰

州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金奖每人计 3学分，银奖每人计 2学分，铜奖每人计

1学分。



5

(3) 发表科研论文，第一作者计 4学分，第二作者计 3学分，第三作者计 2
学分，第四作者计 1学分。科研导师为第一作者，学生为第二作者视为第一作者，

第一完成单位署名“兰州大学”。

表 5 专业选修课程学时学分分配表

序号 课 程 名 称 学分 学时总数 开课学期

1 高等有机化学 2 36 5

2 有机合成设计 2 36 5

3 现代光谱分析 2 36 5

4 分子模拟与药物分子设计 2 36 5

5 高聚物结构与性能 2 36 5

6 配位化学 2 36 5

7 超分子化学 2 36 5

8 药物化学 2 36 5

9 金属有机化学 2 36 5

10 基本有机反应 2 36 6

11 高分子材料 2 36 6

12 高等分析化学 2 36 6

13 无机合成 2 36 6

14 纳米化学 2 36 6

15 多酸化学 2 36 6

16 胶体与表面化学 2 36 6

17 波谱分析 2 36 6

18 催化与动力学 2 36 6

19 高分子研究方法 2 36 6

20 新能源化学 2 36 6

21 量子化学 2 36 6

22 研究生相关基础课程*

23 其它化学相关专业的核心

课程和选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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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1. 最少选修 10门专业选修课程；

2. *研究生相关基础课程必须是必修通开课且是课堂讲授课程。

表 6 通识选修课程学时学分分配表

序号 课 程 名 称 学分 学时总数 开课学期

１ 人文艺术类特色课程 4 72 1-6

2 社会科学类 4 72 1-6

3 理工农医类 2 36 1-6

合 计 10 180

说明：

1. 通识课程学生必须选修等于或大于 10学分。任选学校相关通识课程，由萃英学

院来认定。

2. 第 1类课程，学生需从人文艺术类院系开设的特色课程中选修 4学分。

4. 第 2类课程，学生需从社会科学类院系开设的特色课程中选修 4学分。

3. 第 3类课程，学生需从理工农医类院系开设的特色课程中选修 2学分。

表 7 荣誉课程学时学分分配表

序号 课 程 名 称 学分 学时 开课学期 备注

１ 材料类课程 3 54 5

2 分析仪器设计基础 3 54 6

3 有机合成 3 54 7 硕士研究生课程

4 波谱解析 3 54 7 硕士研究生课程

合 计 12 216

表 8 综合素质课程学时学分分配表

序号 课 程 名 称 学分 开课学期

1 智育 1 3、4、5、6、7
2 体育 1 3、4、5、6、7
3 美育 1 3、4、5、6、7

4 劳育 1 3、4、5、6、7

合 计 4

说明：具体见《萃英学院“综合素质课程课程”成绩单实施细则（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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